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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

(1990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　1990 年 6 月 4 日国家教育

委员会令第 10 号、卫生部令第 1 号发布　自发布之日起施行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加强学校卫生工作，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，制定

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监测学生健康状况；

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，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；改善学校卫生

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；加强对传染病、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。 

第三条　本条例所称的学校，是指普通中小学、农业中学、

职业中学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。 

第四条　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。卫生

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。 

第二章　学校卫生工作要求 

第五条　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。学生每日学习

时间(包括自习)，小学不超过六小时，中学不超过八小时，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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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十小时。 

学校或者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，增加授课时间和作业

量，加重学生学习负担。 

第六条　学校教学建筑、环境噪声、室内微小气候、采光、

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黑板、课桌椅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。 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校舍，其选址、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的卫生

标准，并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。竣工验收应当有当地卫

生行政部门参加。 

第七条　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学生设置厕所和洗手设

施。寄宿制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洗漱、洗澡等卫生设施。 

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。 

第八条　学校应当建立卫生制度，加强对学生个人卫生、环

境卫生以及教室、宿舍卫生的管理。 

第九条　学校应当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律、法规，加强

饮食卫生管理，办好学生膳食，加强营养指导。 

第十条　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应当符合卫生和安全要求。运

动项目和运动强度应当适合学生的生理承受能力和体质健康状

况，防止发生伤害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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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　学校应当根据学生的年龄，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

劳动，并对参加劳动的学生，进行安全教育，提供必要的安全和

卫生防护措施。 

普通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劳动，不得让学生接触有毒有害

物质或者从事不安全工种的作业，不得让学生参加夜班劳动。 

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农业中学、职业

中学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，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，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，提供保健待遇。学校应当定期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，加

强卫生防护。 

第十二条　学校在安排体育课以及劳动等体力活动时，应当

注意女学生的生理特点，给予必要的照顾。 

第十三条　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。普通中小学

必须开设健康教育课，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

农业中学、职业中学应当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者讲座。 

学校应当开展学生健康咨询活动。 

第十四条　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健康管理制度。根据条件定期

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，建立学生体质健康卡片，纳入学生档案。 

学校对体格检查中发现学生有器质性疾病的，应当配合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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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长做好转诊治疗。 

学校对残疾、体弱学生，应当加强医学照顾和心理卫生工作。 

第十五条　学校应当配备可以处理一般伤病事故的医疗用

品。 

第十六条　学校应当积极做好近视眼、弱视、沙眼、龋齿、

寄生虫、营养不良、贫血、脊柱弯曲、神经衰弱等学生常见疾病

的群体预防和矫治工作。 

第十七条　学校应当认真贯彻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律、法规，

做好急、慢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管理工作，同时做好地方病的

预防和控制管理工作。 

第三章　学校卫生工作管理 

第十八条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学校卫生工作纳入学

校工作计划，作为考评学校工作的一项内容。 

第十九条　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和规模

较大的农业中学、职业中学、普通中小学，可以设立卫生管理机

构，管理学校的卫生工作。 

第二十条　普通高等学校设校医院或者卫生科。校医院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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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保健科(室)，负责师生的卫生保健工作。 

城市普通中小学、农村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设卫生室，按学

生人数六百比一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。 

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农业中学、职业中学，可以根据

需要，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。 

学生人数不足六百人的学校，可以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保健教

师，开展学校卫生工作。 

第二十一条　经本地区卫生行政部门批准，可以成立区域性

的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机构。 

区域性的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： 

(一)调查研究本地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； 

(二)开展中小学生常见疾病的预防与矫治； 

(三)开展中小学卫生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。 

第二十二条　学校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考核、评定，

按照卫生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考核标准和办法，由教育行政部

门组织实施。 

学校卫生技术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享受卫生保健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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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培养学校卫生技术人员

的工作列入招生计划，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为学校卫生技术人员

和保健教师提供进修机会。 

第二十四条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将学校卫生经

费纳入核定的年度教育经费预算。 

第二十五条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单位和专业

防治机构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、传染病防治和常见病矫治，接受

转诊治疗。 

第二十六条　各级卫生防疫站，对学校卫生工作承担下列任

务： 

(一)实施学校卫生监测，掌握本地区学生生长发育和健康状

况，掌握学生常见病、传染病、地方病动态； 

(二)制定学生常见病、传染病、地方病的防治计划； 

(三)对本地区学校卫生工作进行技术指导； 

(四)开展学校卫生服务。 

第二十七条　供学生使用的文具、娱乐器具、保健用品，必

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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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学校卫生工作监督 

第二十八条　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

督职权。其职责是： 

(一)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校舍的选址、设计实行卫生监督； 

(二)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习、生活、劳动、环境、食

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； 

(三)对学生使用的文具、娱乐器具、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。 

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的卫生

主管机构，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列第(一)、(二)项职责行使学校

卫生监督职权。 

第二十九条　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的机构设立学校卫生

监督员，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聘任并发给学校卫生监督员证

书。 

学校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卫生

主管机构交付的学校卫生监督任务。 

第三十条　学校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出示证件。 

学校卫生监督员在进行卫生监督时，有权查阅与卫生监督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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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资料，搜集与卫生监督有关的情况，被监督的单位或者个人

应当给予配合。学校卫生监督员对所掌握的资料、情况负有保密

责任。 

第五章　奖励与处罚 

第三十一条　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

人，各级教育、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给予表彰、奖励。 

第三十二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，未经卫生行政

部门许可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校舍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

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施工或者限期改建。 

第三十三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、第七条和第十条规

定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告并责令

限期改进。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同时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

分。 

第三十四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，致使学生健康受到

损害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告，责

令限期改进。 

第三十五条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，由卫生行政部

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告。情节严重的，可以会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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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行政部门没收其不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物品，并处以非法

所得两倍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三十六条　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依照本条例实

施卫生监督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警

告。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以

二百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三十七条　当事人对没收、罚款的行政处罚不服的，可以

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

级机关申请复议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对复议决定不服

的，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对

罚款决定不履行又逾期不起诉的，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第六章　附则 

第三十八条　学校卫生监督办法、学校卫生标准由卫生部会

同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。 

第三十九条　贫困县不能全部适用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

第七条规定的，可以由所在省、自治区的教育、卫生行政部门制

定变通的规定。变通的规定，应当报送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卫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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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。 

第四十条　本条例由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卫生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四十一条　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教育部、卫生部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颁布的《中、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(草

案)》和一九八○年八月二十六日颁布的《高等学校卫生工作暂

行规定(草案)》同时废止。


